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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报 告 摘 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

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

:

以

150680000

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8

元

(

含税

),

送红股

0

股

(

含税

),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萃华珠宝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７３１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裕春 于波

办公地址 沈阳市大东区北顺城路翠华巷

７２

号 沈阳市大东区北顺城路翠华巷

７２

号

传真

０２４－２４８６９６６６ ０２４－２４８６９６６６

电话

０２４－２４８６８３３３ ０２４－２４８６８３３３

电子信箱

ｃｈｇｆ＿ｚｑｂ＠１６３．ｃｏｍ ｃｈｇｆ＿ｚｑｂ＠１６３．ｃｏｍ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

、公司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情况

公司是主要从事珠宝饰品设计、加工、批发和零售的“中华老字号”企业

,

产品以黄金饰品为主

,

兼营铂金饰品、镶嵌饰品等

珠宝饰品

,

主要采用开设直营店和加盟连锁店相结合的业务模式

,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在全国建立了包括

16

家直营店和

393

家

加盟店的营销网络。公司拥有“前店后厂”的优势

,

同时具有专业的设计团队

,

现已开展线上线下多渠道经营网络

,

着力提高品牌

服务

,

提升品牌形象。萃华金店多次被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评为“优秀放心示范店”

,

连续多年被评为“中国消费者协会

诚信单位”。

2

、行业背景

2015

年中国经济处于结构化调整和发展转型的新常态时期

,

经济增速不断放缓

,

受经济低迷、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

,

零

售行业面临形势依然严峻。

2015

年

,

世界经济的多变以及地缘局势的扰动加之汇率波动等多方面因素扰动着贵金属市场。受整

体经济环境等因素影响

,

国际黄金金价持续震荡寻底

,

市场整体消费能力较差。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

:

人民币元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１３

年

营业收入

２

，

９９９

，

９４１

，

５１６．６２ ３

，

３０８

，

０５５

，

１６８．２８ －９．３１％ ３

，

６７９

，

１５３

，

９６６．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０

，

４２２

，

７８９．５３ ９８

，

３７２

，

０７６．６５ －３８．５８％ １１０

，

８２５

，

２４６．５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５２

，

０９３

，

２８７．０６ ９４

，

９１４

，

７９７．８５ －４５．１２％ １０３

，

６７３

，

８２０．９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４

，

４０４

，

４３５．４１ ２４９

，

３８８

，

５７９．０７ －６２．１５％ ５９８

，

７１９

，

２１１．９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０ ０．８２ －５１．２２％ ０．９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０ ０．８２ －５１．２２％ ０．９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７２％ １５．３５％ －９．６３％ ２３．６８％

２０１５

年末

２０１４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２０１３

年末

资产总额

２

，

２８７

，

４８２

，

９２０．８１ １

，

９５８

，

０８０

，

８２５．９０ １６．８２％ １

，

２４１

，

２２４

，

８８８．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

，

０８１

，

４６５

，

９０６．９０ １

，

０３０

，

０８３

，

９１７．３７ ４．９９％ ５２３

，

４９８

，

７３３．７２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

:

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８７０

，

５６７

，

０１５．０９ ７９４

，

８２８

，

７９２．０９ ７０５

，

７４３

，

７９６．７３ ６２８

，

８０１

，

９１２．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８

，

８１５

，

９６１．６１ ８

，

６００

，

８７６．２２ １４

，

８０６

，

９１２．７９ ８

，

１９９

，

０３８．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２８

，

４５４

，

２１１．４０ ７

，

２０５

，

４３３．９９ １１

，

２８９

，

８１３．４９ ５

，

１４３

，

８２８．１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７

，

０７５

，

４４０．４１ －１５

，

３２０

，

５２５．２３ １０

，

４０６

，

１８０．８３ ６２

，

２４３

，

３３９．４０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１４

，

１４４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１４

，

２８６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０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翠艺

３０．５３％ ４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２７

，

４６０

，

０００

周应龙

６．７２％ １０

，

１１８

，

２６８ １０

，

１１８

，

２６８

质押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郭英杰

６．４２％ ９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９

，

６８０

，

０００

马俊豪

６．４０％ ９

，

６４６

，

６３４ ９

，

６４６

，

６３４

李玉昆

４．７０％ ７

，

０８３

，

５９０ ７

，

０８３

，

５９０

郭琼雁

４．２７％ ６

，

４２７

，

９９４ ６

，

４２７

，

９９４

郭裕春

２．６５％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君信投资有限公

司

１．９９％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朴昌建

１．４９％ 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

段立彦

１．３３％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深圳翠艺、郭英杰、郭琼雁、郭裕春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报告期内

,

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要从事珠宝饰品设计、加工、批发和零售的“中华老字号”企业

;

产品以黄

金饰品为主

,

兼营铂金饰品、镶嵌饰品等珠宝饰品

,

公司主要采取开设直营店和开设加盟连锁店模式。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总营业收入

299,994.15

万元

,

比上年同期下降

9.31%;

实现营业利润

7,651.7

万元

,

比上年同期下降

40.35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209.33

万元

,

比上年同期下降

45.12 %;

回顾

2015

年度

,

公司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

:

(1)

提高服务水平

,

提升品牌形象

在市场化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代

,

除产品之外

,

服务质量成为提高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

,

公司拥有专业的培训团队

,

针对公

司不同层面群体展开系统、全面、专业的培训工作

,

通过对销售人员、业务人员以及加盟商的培训大大的提升了服务意识

,

品牌

价值观

,

在日常工作中为顾客提供了优质的服务。公司对直营店、加盟店的形象与服务进行统一规范

,

严格考核。通过高品质的

服务与规范严格的管理提升了品牌的形象与价值。

(2)

百年华诞、经典延续

2015

年

,

萃华走过了整整

120

个年头

,

萃华珠宝一直以精致与奢华对美学生活做着精确的诠释

,

不断的升华与燃烧

,

将珠宝

为人类带来的美好祝愿化作爱情、尊贵的徽征

,

直至永恒。双甲岁月更迭

,

萃华珠宝不仅迎来了它的

120

周年华诞

,

公司也已于

2014

年

11

月

4

日成功登陆了

A

股市场

,

正式进入了依托资本平台发展的新阶段

,

开始了萃华发展的新篇章。经过百年的积淀与发

展

,

新时代下

,

公司获得了多项国家荣誉称号。与此同时

,

公司完成了从区域性品牌向全国性品牌的完美蜕变

,

民族老字号品牌

开始向国际性品牌大步迈进。

(3)

完善线上与线下供应链互动平台

公司在实体销售模式的基础上

,

开展了互联网销售模式

,

开通了天猫商城、京东、唯品会等销售平台。推进集体验、销售、服

务于一体的立体化服务平台的建设

,

发挥线下体验终端与线上互动的协同效应。完善大数据分析体系

,

进一步打 通客户需求、

销售及库存数据等关键环节。

(4)

积极推动并购整合战略

报告期内

,

公司与锦绣中和资本、沈阳市投融资管理中心共同设立了中和文化产业基金

,

充分利用上市公司优势

,

以及各类

资本资源

,

通过与专业机构 的合作

,

储备优质企业

;

大力推进内部优势资 源的整合

,

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率

,

未来 为公司创造

更多的收益

,

同时储备优质的后备可并购企业。该产业基金已于

2015

年

10

月成功设立。

(5)

团队建设不断增强

,

企业文化全面提升

公司

2015

年完善招聘体系

,

提升人才引进效率

,

多渠道引进、培养中高端人才

,

持续推进多 元化用工模式

;

完善干部选

拔、考察与培养体系

,

推进人才队伍建设

;

加强培训体系建设

,

组织实施各层级、各职类培训

;

完善岗位薪酬激励制度

,

健全绩效

考核体系

;

推行网格化员工关系管理

,

提高员工凝聚力。努力推进建设和谐活力的企业文化。

2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

、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

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黄金产品

２

，

８１３

，

６５２

，

７０９．７８ １２３

，

１６４

，

９１１．５８ ４．３８％ －９．４２％ －２７．１３％ －１９．５５％

镶嵌产品

１０７

，

０９７

，

６６５．７６ ３４

，

６２８

，

９０９．４８ ３２．３３％ １３．１３％ １７．６３％ ３．９７％

加工费

４７

，

０６１

，

３８９．０４ ４０

，

９４２

，

５７２．５６ ８７．００％ －２０．２１％ －２２．２０％ －２．５０％

4

、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38.58%,

因黄金市场竞争激励

,

导致公司毛利下降

;

为加大销售力

度

,

适当放宽应收账款期限

,

导致资产减值准备增加。

6

、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考虑市场情况及赊销金额有所增加

,

根据谨慎性原则和同行业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

为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

本公司坏账计提政策变更如

下

:

各账龄段应收款项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变更如下

:

账龄 变更后（

％

） 变更前（

％

）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

５．００ ０．５０

１－２

年

１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３

年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３－５

年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５

年以上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 审批程序 开始适用的时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

应收款项坏账计提比例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决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决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应收账款

－８

，

８４０

，

８０２．０９

其他应收款

－１

，

４８９

，

８０８．５１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０

，

３３０

，

６１０．６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

，

５８２

，

６５２．６５

所得税费用

－２

，

５８２

，

６５２．６５

未分配利润

－６

，

９７３

，

１６２．１５

盈余公积

－７７４

，

７９５．８０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5

、对

2016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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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第九次董事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会议通知已于

2016

年

4

月

11

日通过邮件及书面等形式发出

,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郭英杰先生主持

,

应到会董事

9

人

(

包括独立董事

3

人

),

实到

9

人。本次会议以现场结合视频会议召开。公司监事及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

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

一、 审议通过《

2015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二、 审议通过《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请详见

《

2015

年度报告》 “第三节 公司业务概要”和“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

公司独立董事郭颖先生、孙长江先生、刘彦文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了《

201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并将在公司

2015

年

度股东大会上述职。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 审议通过《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四、审议通过《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公司

2015

年财务报表审计结果

,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

2015

年度实现净利润

25,751,800.58

元。按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

提取

10%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2,575,180.06

元

,

提取后本年度

可供分配利润

23,176,620.52

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256,882,963.72

元。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提出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以

2015

年末总股本

150,68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

0.80

元现金股利

(

含税

),

共计发放现金股利

12,054,400.00

元。分配后

,

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244,828,563.72

元。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合法合规

,

符合公司章程的分配政策相关规定。公司严格控制知情人范围并做好内幕知情人登记工作

,

按照监管部门要求做好相应信息保密和防范内幕交易的措施。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五、审议通过《

2015

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15

年度报告》

(

公告编号

:2016-021)

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5

年

年度报告摘要》

(

公告编号

:2016-022)

详见公司公告。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六、审议通过《

2015

年度内部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的意见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鉴证报告详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七、审议通过《

2015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公告编号

:2016-020)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的意见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鉴证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

<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

的议案》

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

公告编号

:2016-018),

以及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机构。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6-019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特此决议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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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郝帅肄女士召集和主持

,

会议通知已于

2016

年

4

月

11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

等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会议应到监事

3

名

,

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共

3

名

,

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监事会。本次会议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

,

通过以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上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

,

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

:

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

2015

年 年度报告〉及〈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请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公司

2015

年财务报表审计结果

,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

2015

年度实现净利润

25,751,800.58

元。按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

提取

10%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2,575,180.06

元

,

提取后本年度

可供分配利润

23,176,620.52

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256,882,963.72

元。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提出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以

2015

年末总股本

150,68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

0.80

元现金股利

(

含税

),

共计发放现金股利

12,054,400.00

元。分配后

,

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244,828,563.72

元。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合法合规

,

符合公司章程的分配政策相关规定。公司严格控制知情人范围并做好内幕知情人登记工作

,

按照监管部门要求做好相应信息保密和防范内幕交易的措施。

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此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并符合公司的发展

规划。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运行情况进行了审核

,

一致认为

:

公司已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

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

,

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该

专项报告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细内容 请参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公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机构。华普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在财务审计过程中

,

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均符合标准

,

恪守职责

,

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

,

并能独

立进行相关的审计工作

,

较好地 完成了公司委托的各项工作

,

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

,

公司拟继续聘用该事

务所为

2016

年度各期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 4�月 22�日

证券代码:002731� � � �证券简称:萃华珠宝 公告编号:2016-017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2015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将于

2016

年

4

月

28

日

(

星期四

)

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上举行

2015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召开

,

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

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

:

公司董事长郭英杰先生

,

独立董事徐海通先生

,

财务总监锡燕女士

,

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郭裕春先生

,

保荐代表人侯卫先生等。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

特此公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731� � � �证券简称:萃华珠宝 公告编号:2016-019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

决定于

2016

年

05

月

17

日

(

星期二

)

召开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4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05

月

17

日

(

星期二

)

下午

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05

月

16

日—

2016

年

05

月

17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05

月

17

日

9:30

—

11:30

、

13:00

—

15:00;

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05

月

16

日

15:00

—

2016

年

05

月

17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会议的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

: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

)

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如

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

、会议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6

年

05

月

11

日下午

15:00

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

均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2)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7

、现场会议地点

: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

大东区北顺城路翠华巷

72

号

)

8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05

月

11

日

(

星期三

)

9

、会议主持人

:

郭英杰董事长

10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

(

授权委托书附后

)

。

二、会议审议事项

:

1

、审议《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审议《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审议《

2015

年度报告及摘要》

6

、审议《关于续聘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以上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以上内容的审议需对中小投资者实行单独计票。本次会议审议议案

的主要内容详见

2016

年

4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以及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其他公告信息。公司独立董事将在

2015

年度股东

大会上作述职报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

:2016

年

05

月

12

日

(

星期四

: 9:30~11:30, 14:00~17:00)

2

、登记地点

:

沈阳市大东区北顺城路翠华巷

72

号

3

、登记方法

:

(1)

法人股东登记

: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

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

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2)

自然人股东登记

: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

明

;

代理他人出席的

,

应当提交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3)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

不接受电话登记。信函或传真方式须在

2015

年

05

月

12

日

17:

00

前送达本公司。

4

、通信地址

:

沈阳市大东区北顺城路翠华巷

72

号

邮编

:110041

联系人

:

郭裕春、于波

联系电话

:024-24868333

联系传真

:024-24869666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说明如下

:

(

一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362731

2

、投票简称

:

萃华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6

年

05

月

17

日

(

星期二

)

的交易时间

,

即

9:30

—

11:30

和

13:00

—

15:00

。

4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依此类推。每一个

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

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

议案

２

《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

议案

３

《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

议案

４

《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

议案

５

《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５

议案

６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

(3)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

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表

2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在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

,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

,

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

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

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

投票注意事项

:

A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多次申报的

,

以第一次

申报为准。

B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视为

未参与投票。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05

月

16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15:00,

结束时间为

2016

年

05

月

17

日

(

现

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15: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4

年

9

月修订

)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1)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

请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

字的激活核验码。

(2)

激活服务密码

: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核验码”激活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

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服务密码在申报五分钟后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

与激活方法类似。

(3)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数字证书认证中心申请。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票时

,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

纳入出席

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

,

视为弃权。

3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点击“投票查

询”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

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五、其他事项

1

、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用、交通费用自理

,

会期半天。

2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

:

郭裕春、于波

联系电话

:024-24868333

联系传真

:024-24869666

联系邮箱

: chgf_zqb@163.com

联系地点

:

沈阳市大东区北顺城路翠华巷

72

号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办公室

邮政编码

:110041

六、备查文件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附件一

:

授权委托书

附件二

: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22日

附件一

: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单位出席出席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

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

件。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委托期限

:

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

束。

本人

(

本公司

)

对本次股东大会第

1-8

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６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６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签字或盖章

):

年 月 日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股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年 月 日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联系电话

:

说明

:

1

、请股东在议案的表决意见选项中打“

√

”

,

每项均为单选

,

多选无效

;

2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

,

以及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

;

3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

4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二

: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兹证明 先生

/

女士

(

身份证号码

: )

系本公司

(

单位

)

法定代表人。

公司

(

盖章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731� � � �证券简称:萃华珠宝 公告编号:2016-020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印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

,

将公司

2015

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

)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2014]1056

号文核准

,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768

万股

,

每股发行价为

11.92

元

,

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4,914.56

万元

,

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发行费用

4,093.25

万元后

,

实际募集资

金金额为

40,821.31

万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14

年

10

月到位。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会

验字

[2014]3123

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

二

)

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本公司

2014

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6,463.72

万元

,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3,500

万元

,2014

年末募集资金净额为

30,879.28

万元。

2015

年度

,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5,606.73

万元

;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10,000.00

万元

;

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办理七天通知存款

3,500.00

万元

;2015

年度归还

2014

年度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3,500.00

万元

;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利息收入

700.31

万元

,

手续费支出

0.08

万元。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15,972.78

万元

(

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

额

);

期末用募集资金办理的七天通知存款余额为

3,500.00

万元

;

期末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余额为

10,000.00

万

元。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

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

,

公司制定

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

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

用。

2014

年

11

月

28

日

,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

以下简称“浦发银行沈阳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沈阳中街支行

(

以下简称“交通银行中街支行”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

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沈阳分行”

)

及保

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

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在浦发银行沈阳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

(

账号

:71010154740025049)

、在交通银行中街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

:211111221018150055081)

、在民生银行沈

阳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

:692376950)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

三方监

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公司若将专户中的部分募集资金以存单方式另行存放

,

公司承诺在存单到期后及时将本息全额转入监管协议规定的募集

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

并通知保荐机构。公司存单不得质押或设置其他权利限制。

1.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有

3

个募集资金专户、

1

个通知存款账户

,

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余额 备注

浦发银行沈阳分行

７１０１０１５４７４００２５０４９ ６９．７４

活期存款

交通银行中街支行

２１１１１１２２１０１８１５００５５０８１ ４

，

２２７．１８

活期存款

２１１８９９９９９６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９６２ ３

，

５００．００

七天通知存款

民生银行沈阳分行

６９２３７６９５０ １１

，

６７５．８６

活期存款

合 计

１９

，

４７２．７８

2.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购买理财产品

10,000.00

万元尚未到期

,

具体明细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理财产品名称 发行人 本金 类型 年化收益率

蕴通财富·日增利

９１

天 交通银行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保证收益型

３．４％

合 计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三、

2015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

12,070.45

万元

,

其中本年度投入

5,606.73

万元

,

各

项目的投入情况及效益情况详见附表

1

。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5

年度未发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在

2014

年度发生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2014

年度变更了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方式和实施时间。变更的原

因为

:

公司上市后品牌影响力得到提升

,

公司的规范性对外商务谈判中得到更多的认同

,

客观上使公司有更多机会进住一流商

圈的一流商场

;

一流商圈中独立店铺及商场店中店为稀缺的商业资源

,

租赁时机稍纵即逝

,

如果在得知店铺租赁信息后再逐一

履行审批程序

,

极可能失去承租机会。因此

,

公司有必要对原有的募投的部分店面的地点、方式和实施时间进行调整

,

同时

,

授权

董事会针对一流商圈中店铺租赁信息灵活组织募投项目实施

,

使新设直营店分布更加合理。

2014

年度具体变更情况见附表

1

。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

,

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

,

不存在募

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表

１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０

，

８２１．３１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５

，

６０６．７３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１２

，

０７０．４５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２４

，

６４２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６０．３７％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

１

）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具体项目

铁西商圈（多个直营店）

铁西区新玛特店（店

中店）

是

７

，

９０４．００ ７

，

９０４．００ １

，

６１０．６５ １

，

６１０．６５ ２０．３８％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５．７３

注

①

否

沈阳市沈河区中街店（店中店）

沈阳市沈河区中街店

（店中店）

否

２

，

７８４．００ ２

，

７８４．００ １２９．６９ ２

，

０８８．４１ ７５．０１％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３６．８２

注

②

否

大东龙之梦商圈（多个直营店）

沈阳市大东区龙之梦

店（店中店）

是

６

，

３２５．００ ６

，

３２５．００

１

，

５０５．００

５０．４５％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３６

注

③

否

沈阳市大东区中街新

玛特店（店中店）

是

１

，

６８５．７６ １

，

６８５．７６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１１

注

④

否

黑龙江省、吉林省和内蒙古东部

省会城市或重点城市多区域的

多个直营店项目

长春工农大路欧亚店

（店中店）

是

３

，

８８９．００ ３

，

８８９．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９６．０１％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３１．７２

是 否

吉林市新玛特店（店

中店）

是

７３３．８９ ７３３．８９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１．６４

注

⑤

否

西南和华中省会城市、重点城市

或直辖市多区域的多个直营店

项目

是

２

，

５３０．００ ２

，

５３０．００

否

华北区省会城市、重点城市或直

辖市多区域的多个直营店项目

华北区天津友谊店

（店中店）

是

３

，

９９４．００ ３

，

９９４．００ １

，

４４６．７４ １

，

４４６．７４ ３６．２２％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９６

注

⑥

否

１０

家茂业国际战略合作店（店

中店）

否

１３

，

４４４．００ １３

，

４４４．００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４０

，

８７０．００ ４０

，

８７０．００ ５

，

６０６．７３ １２

，

０７０．４５ ２９．５３％ １６５．３８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４０

，

８７０．００ ４０

，

８７０．００ ５

，

６０６．７３ １２

，

０７０．４５ ２９．５３％ １６５．３８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公司募投项目资金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业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验字【

２０１５

】

３１２３

号验字报告审验到位，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投项目陆续开展建设，按计划正在实施。注

①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公司投入资金开设铁西区新玛特店（店中店），

２０１５

年预

计效益

２７．４１

万元，实际效益

－５．７３

万元，未实现预期效益，主要由于市场尚在培育中；注

②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公司预先投入资金开设沈阳市

沈河区中街店（店中店），

２０１３

年预期效益

１４０．６８

万元，实际效益

２８５．１１

万元，达到预期效益；

２０１４

年预期效益

２９８．２４

万元，实际效益

１９８．７２

万元，低于预期效益；

２０１５

年预期效益

４７８．３１

万元，实际效益

１３６．８２

万元，低于预期效益；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未达到预期效益；

注

③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公司预先投入资金开设沈阳市大东区龙之梦店（店中店），

２０１２

年预期收益

１１０．８１

万元，实际效益

－１０９．５３

万元，尚未

实现预期效益；

２０１３

年预期效益

２３４．９１

万元，实际效益

－２３２．５４

万元，尚未实现预期效益；

２０１４

年预期效益

３７６．７５

万元，实际效益

１７．６７

万元，尚未达到预期效益；

２０１５

年预期效益

４４３．２３

万元，实际效益

２０．３６

万元，尚未实现预期效益，主要由于在该直营店区域内客户对

公司品牌、产品的商圈正在形成中；注

④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公司投入资金开设沈阳市大东区中街新玛特店（店中店），

２０１５

年预计效益

２６．９８

万元，实际效益

－１０．１１

万元，尚未实现预期效益，主要由于市场尚在培育中；注

⑤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公司投入资金开设吉林市新玛特店（店

中店），

２０１５

年预计效益

１９．２７

万元，实际效益

－１１．６４

万元，未实现预期效益，主要由于市场尚在培育中；注

⑥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公司投入资金

开设华北区天津友谊店（店中店），

２０１５

年预计效益

１２．０４

万元，实际效益

３．９６

万元，未达到预期效益，主要由于在该直营店区域内公司

产品尚未形成品牌效应。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

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

更情况

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现将有关变更情况公告如下：本次将原募投项目中

“沈阳市铁西区店（专卖店）”、“沈阳市大东区龙之梦店（店中店）”变更拆分为包括铁西商圈、大东龙之梦商圈在内的多商圈的多个直

营店的项目。其中沈阳市大东区龙之梦店已经完成部分投入，剩余部分用于变更。将“济南市泉城路店（专卖店）”变更为在华北区选

择省会城市、重点城市或直辖市进行拆分为多区域的多个直营店项目。“成都春熙路店（专卖店）”变更为在西南和华中选择省会城

市、重点城市或直辖市进行拆分为多区域的多个直营店项目。“长春重庆路店（专卖店）”变更为在黑龙江省、吉林省和内蒙古东部选

择省会城市或重点城市进行拆分为多区域的多个直营店项目。以原计划店面营业面积为依据可对店铺进行拆分，在暂时无法租赁

到独立店铺或原计划的店中店时可将专卖旗舰店变更为多个专卖旗舰店或店中店，可将一个大的店中店拆分成多个店中店，公司

保证变更后直营店的营业面积总和及铺货量不因本次实施方式变更而减少，如募集资金不能满足本次变更后的资金需求，公司将

自筹解决资金缺口；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上述城市一流商圈中一流店铺资源出现的时机，灵活安排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时间，

但全部项目仍在

２

年内实施完毕。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

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

案》，现就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为使公司的募投项目顺利进行，在募集资金实际到

位之前，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会审字［

２０１４

］

３２００

号

《关于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募投项目累计已投

入自筹资金

３４６３．７２

万元。公司保荐机构，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出具了相关意见，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３４６３．７２

万元。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５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公司已将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３

，

５００

万元全部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及《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决定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占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

４０

，

８２１．３１

万元的

１９．６％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的情况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９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滚动使用不超过

２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银行保本型的理财产

品进行理财投资。

２０１５

年度，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４

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合计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并分别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４

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归还募集资金合计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余额为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

金额及原因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项目正在实施中，未出现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

向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

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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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

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权登记日：2015年 5月 24日(星期二)

六、会议审议议题

1、审议《公司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 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 2015年度报告及摘要》；

4、审议《公司 2015年度财务报告》；

5、审议《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审议《关于公司 201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7、审议《关于为商品房买受人提供购房按揭贷款担保的议案》；

8、审议《关于审批 2016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9、审议《关于审批 2016年度获取股东委托贷款的议案》；

10、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薛志勇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秦普高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吴咸发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周 涛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5选举谭永忠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6选举刘异伟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7选举李亚丹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11、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1.1选举刘红霞女士为独立董事

11.2选举梁 伟先生为独立董事

11.3选举吴建滨先生为独立董事

11.4选举彭忠波先生为独立董事

12、审议《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2.1选举高泽雄先生为监事

12.2选举涂晓莉女士为监事

13、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 年修订）》的要求，本次股东大会 5-14 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

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其中，议案 10－12采取累积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相关简历已经披露在相应的董事会、监事会公告中；独

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方能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以上有关议案相应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16

年 4月 23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网的相关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述职。

七、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 2016年 5月 24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

在办理登记手续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到会，可书面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出席会议；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八、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事项

1、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2、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

续；

3、法人股东凭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签章的授权委托书及

出席人身份证办理手续登记；

4、登记时间：2016年 5月 25日(星期三)上午 9:00－12:00，下午 2:00－4:00；

5、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2016 年 5 月 25 日下午 4:00 点之前送达或传

真到公司），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以上有关证件除非特指均应为原件；

6、登记地点：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 789号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九、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具

体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采用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305

2、投票简称：“南国投票”

3、投票时间：2016年 5月 27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和 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南国投票”“昨日收盘价”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00元代表总议案，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以此类推。每一议案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对于议案 100.00元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

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对于选举独立董事、非独立董事、监事的议案，如议案 10为选举非独立董事，

则 10.01元代表第一位候选人，10.02元代表第二位候选人，依此类推。

议案具体如下表：

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100.00

1

《

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1.00

2

《

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2.00

3

《

公司

2015

年度报告及摘要

》

3.00

4

《

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

》

4.00

5

《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00

6

《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6.00

7

《

关于为商品房买受人提供购房按揭贷款担保的议案

》

7.00

8

《

关于审批

2016

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

8.00

9

《

关于审批

2016

年度获取股东委托贷款的议案

》

9.00

10

《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1

选举薛志勇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01

10.2

选举秦普高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02

10.3

选举吴咸发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03

10.4

选举周 涛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04

10.5

选举谭永忠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05

10.6

选举刘异伟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06

10.7

选举李亚丹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10.07

11

《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1.1

选举刘红霞女士为独立董事

11.01

11.2

选举吴建滨先生为独立董事

11.02

11.3

选举梁 伟先生为独立董事

11.03

11.4

选举彭忠波先生为独立董事

11.04

12

《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12.1

选举高泽雄先生为监事

12.01

12.2

选举涂晓莉女士为监事

12.02

13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13.00

（3）在“委托股数”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的议案对应的申报股数如表 1；对

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对应的申报股数如表 2。

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

决意见，1 股代表同意，2 股代表反对，3 股代表弃权；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投给

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表 1：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表 2：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票数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委托数量

对候选人

A

投

X1

票

X1

股

对候选人

B

投

X2

票

X2

股

…… ……

合计 该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总数

（4）如股东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

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 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5 月 26 日 15:00 至 2015 年 5 月 27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

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

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请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13:00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

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十、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人：彭 洪

电话：027-83988055� � � �传真：027-83988055

2、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附：授权委托书样本

特此公告。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本单位出席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对以

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 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

决权，其形使表决权的后果均为本人 /本单位承担。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1

《

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

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

公司

2015

年度报告及摘要

》

4

《

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

》

5

《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6

《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7

《

关于为商品房买受人提供购房按揭贷款担保的议案

》

8

《

关于审批

2016

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

9

《

关于审批

2016

年度获取股东委托贷款的议案

》

10

《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1

选举薛志勇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2

选举秦普高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3

选举吴咸发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4

选举周 涛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5

选举谭永忠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6

选举刘异伟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10.7

选举李亚丹女士为非独立董事

11

《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1.1

选举刘红霞女士为独立董事

11.2

选举吴建滨先生为独立董事

11.3

选举梁 伟先生为独立董事

11.4

选举彭忠波先生为独立董事

12

《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12.1

选举高泽雄先生为监事

12.2

选举涂晓莉女士为监事

13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说明:

1、对于第 10项－第 11项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即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投票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 /

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 7名、独立董事 4名、监事 2名。 选举非独立董事时,每位

股东有权取得的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票数乘以 7的乘积数，该票数只能投向公司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

独立董事时，每位股东有权取得的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票数乘以 4的乘积数，该票数只能投向公司的独立董

事候选人。 选举监事时,每位股东有权取得的选票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票数乘以 2 的乘积数，该票数只能投向公

司的监事候选人。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但所分配票数的总和不能超过股东拥有的投票数，否则该票作废。

如果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在候选人后面的空格内用“√” 表示，视为将其拥有的表决权总数平均分配给相应

的候选人。

2、对于其他议案,授权委托人应在签署授权委托书时在相应表格内填写“同意” 、“反对” 或“弃权” ，三者只

能选其一，多选或未选的，视为对该审议事项的授权委托无效。

3、委托人为自然人的需要股东本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为单位的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姓名(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证券代码：002305� � � � �证券简称：南国置业 公告编号：2016-032号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5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2015年 5月 4日（星期三）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

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5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

动平台(http://irm.p5w.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总经理薛志勇先生、董事会秘书谭永忠先生、财务总监宁晁先生、独立董事吴建滨

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